
中标人质疑中标价低于成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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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招标公司代理的一政府采购项目中标公告发布后，遇到了一件怪事——中标供应商 A 公司竟然质疑自己的中标价低于

成本价。陈述的理由是由于参加该项目的公司代表违反公司内部规定，越权擅自报价，价格低于厂家内部统一价，可能遭到厂

家的处罚，中标后就会亏本。希望根据《招标投标法》的有关规定，认定公司的中标价低于成本，项目废标重新招标。质疑函

后面附上了 A 公司的内部管理规定，证明其投标代表的报价超越了职权范围；同时附上了生产厂家与 A 公司的经销代理协议，

证明中标价的确低于厂家的内部价格，以及低于内部价销售的处罚规定。 

  面对如此“有理有据”的质疑，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很容易处理，既然中标人自己认可了中标价低于成本，那就中标无效，

废标重新招标即可；有人认为，评标委员会认可的投标报价，不能由中标人自己说低于成本就是低于成本；还有人对中标人的

质疑动机提出怀疑，是想借助低于成本价废标，进而逃避放弃中标被没收投标保证金。 

  问题引出 

  一、这样的质疑是否合法？该不该处理？ 

  二、中标人自己承认中标价低于成本，能直接就确定中标价低于成本吗？ 

  三、中标价低于厂家的内部价就是低于成本吗？ 

  专家点评 

  一、A 公司的质疑符合法定的条件，应当受理 

  政府采购供应商是否可以质疑自己，在政府采购法上并无明确的规定，通常情况下，供应商是通过质疑采购人、采购代理

机构的行为或者其他供应商的行为来获得救济的。《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二条“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

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之规定

明确了供应商提出质疑的范围、条件、时限和形式。其中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

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 

  A 公司以中标价是投标代表擅自报价并且低于厂家的内部价，中标后可能亏本为由，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并且提出

了该项目的中标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事实理由和证明材料，明确要求认定中标无效、废标重新招标。这样的质疑是符

合《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应该处理。至于 A 公司的质疑是否成立，该项目中标结果是否损害了 A 公司的权益则

是另外一回事，只要其质疑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就应该得到处理。 

  二、不能根据中标人的说法来认定低于成本。 

  《招标投标法》中有两个法条是关于低于成本的规定，该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也不得

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第四十一条规定，中标人的投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一）能够最



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二）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

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 

  但如何认定低于成本，由谁认定低于成本则没有相应的规定。《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规定，评标委员

会认为，排在前面的中标候选供应商的最低投标价或者某些分项报价明显不合理或者低于成本，有可能影响商品质量和不能诚

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书面文件予以解释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否则，评标委员会可以取消该投标

人的中标候选资格，按顺序由排在后面的中标候选供应商递补，以此类推。《标准施工招标文件》中也有类规定，评标委员会

发现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或者在设有标底时明显低于标底，使得其投标报价可能低于其成本的，应当要求该

投标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由评标委员会认定该投标人

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其投标作废标处理。 

  从中可以发现，认定某个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是否低于成本，是在评标过程中，由评标委员会来认定，从而决定是否推荐为

中标候选人。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并没有规定，投标人或者中标人认为其投标价、中标价低于成本的，就是低于成本。 

  三、低于厂家的内部价不一定就是低于成本 

  在大多数行业中，生产厂家为了市场竞争的需要，在通过渠道经销和分销时，都与经销商和分销商有价格上的协议，经销

商和分销商的销售价格不得低于内部协议的价格，否则将受到生产厂家的违约处罚。 

  在政府采购中，某些供应商因为竞争需要或者供应商的投标代表为了业绩，也会出现报价低于生产厂家的内部价的情况。

但政府采购供应商的报价有权依法自由报价，不受生产厂家的内部价的限制。即便低于生产厂家的内部价，供应商也是自由报

价的权利。政府采购的产品和服务绝大多数是市场调节价产品和服务，根据《价格法》的有关规定，供应商依法有权自主制定

属于市场调节的价格，有权根据企业的自身情况报价，供应商自身情况不同，投标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不同，参加政府采购时，

同一个产品和服务的报价也是不同的。 

  同时生产厂家的内部价是统一价，没有考虑具体供应商的情况，项目竞争的需要，其价格都包含了经销商和分销商的利润

在内，不能把生产厂家的内部价作为政府采购供应商的成本，从而得出低于厂家的内部价就是低于成本的结论。 

  本案中，A 公司以其报价低于厂家内部统一价，中标后可能亏本为由认为其中标价低于成本违法，进而通过质疑的方式要

求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认定中标无效，是没有道理的。 

  本案的真相推测 

  A 公司的报价的确低于生产厂家内部价，违反与生产厂家协议的，无法取得投标货物。A 公司一旦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

则可能无法交货履约或者 A 公司有现货，可以履约也可能面临生产厂家追究违约责任。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供应商就是放弃中

标了事，即便损失投标保证金或者承担其他法律责任也认了。 

  为了不损失投标保证金和逃避放弃中标的法律责任，A 公司不按常规出牌，认为既然法律规定投标报价不得低于成本，那

自己承认中标价低于成本，就是中标无效，中标无效就可能废标重新招标。而中标价低于成本导致中标无效是法律规定的，A

公司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如此，A 公司就会三全其美，既保住了投标保证金，又不承担责任，还可以再次参加投标。 



  法规链接 

  《招标投标法》 

  第三十三条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也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第四十一条 

  中标人的投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 

  （二）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第五十四条评标应当遵循下列工作程序： 

  …… 

  （四）推荐中标候选供应商名单。中标候选供应商数量应当根据采购需要确定，但必须按顺序排列中标候选供应商。 

  1、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投标报价相同的，按技术指标优劣顺序排列。评标委员会认为，

排在前面的中标候选供应商的最低投标价或者某些分项报价明显不合理或者低于成本，有可能影响商品质量和不能诚信履约的，

应当要求其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书面文件予以解释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否则，评标委员会可以取消该投标人的中标候

选资格，按顺序由排在后面的中标候选供应商递补，以此类推。 

  …… 

  《价格法》 

  第六条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除依照本法第十八条规定适用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外，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依照

本法自主制定。 

  第十一条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享有下列权利： 

  （一）自主制定属于市场调节的价格； 

  （二）在政府指导价规定的幅度内制定价格； 

  （三）制定属于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产品范围内的新产品的试销价格，特定产品除外； 

  （四）检举、控告侵犯其依法自主定价权利的行为。 

 


